
 
 
討論文件  中西區區議會文件第 6/2009 號  
 
 

要求政府交待西區海濱長廊規劃的方案  
 
背景  
 
 今年《施政報告》內特別提出要盡快落實美化和活化維港兩

岸的計劃，並承諾未來要為市民製造延綿不絕的海濱長廊，還港於

民，其實將海濱用地開放予公眾使用，讓市民更容易接近及欣賞維多

利亞港優美的風景，一向都是普羅大眾合理的期望，只是政府一直未

能有效運用這一大片珍貴的海港土地資源，白白浪費了現時公共空間

的發展，現時堅尼地城海傍的「西環公眾貨物裝卸區」便屬最佳例子。

日前，據報發展局局長公開指出現時維港兩岸的公眾碼頭（包括現時

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的四個空置碼頭）均不會輕易拆卸，目的是要保

持海濱的暢達度，同時將採取不同措施維修及保養，甚至遷移現時阻

礙海濱規劃的設施等，以便騰出土地作長遠及即時的優化海濱項目。 
 
問題  
 
1.  請政府告知在訂定及實施長遠和即時優化海濱項目方案時，本

區議會將擔當什麼角色及職能，與其他持分者如共建維港委員

會的關係，以及參與的程度界限為何？公眾又如何可以同時作

出相關的參與呢？  
 
2.  據悉政府在規劃地政科將成立專責隊伍，並由一名首席助理秘

書長擔任主管跟進一切有關海濱的規劃及土地事宜，請問上述

該名的秘書長是否會直接落到區議會諮詢議員的意見，以及解

答有關的提問？又上述的專責隊伍會否將有關海濱的研究結果

或建議定期提供予各區議員參考，以便作出諮詢？  
 
3.  (i)  請簡介現時「西環公眾貨物裝卸區」的用途及使用情況，

另外，監管其運作屬那些政府部門負責？請問政府又有否

一個具體的時間表來處理上述被公眾認為浪費珍貴土地資

源的歷史問題？  
 
 ( i i)  據聞政府計劃搬遷觀塘區的公眾貨物裝卸區，並會將部份

起卸活動遷致西區，請問上述計劃是否屬實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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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i i i)  就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的四個空置碼頭現時的情況，若仍

覺有保留需要，請問政府有何具體方案作出改善？  
 
4.  政府有否評估發展維港兩岸海濱用地的同時，亦能加快推動基

建工程的進度，起著帶動本港經濟復甦的正面關係及作用呢？

又有否一些經濟的預測數據能向本區議會提供，如就海濱用地

工程開展後，就業勞動的人數、國民生產總值，各項工程的預

算開支金額等內容。  
 
動議  
 
1.  中西區區議會反對政府將現時「西環公眾貨物裝卸區」的用地

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公眾貨物裝卸區」地帶，長期佔

用公共空間，浪廢珍貴的土地資源。  
 
2.  政府應盡快訂定時間表將「西環公眾貨物裝卸區」遷離，發展

成優化海濱的項目，改善民生，還港於民。  
 
3.  中西區區議會強烈反對政府將觀塘現時部份的公眾貨物裝卸區

搬到「西環公眾貨物裝卸區」，阻礙海濱項目長遠的發展。  
 
建議  
 
 請各議員考慮在中西區區議會轄下設立工作小組，跟進有關

興建中西區海濱長廊計劃、海濱沿岸的土地規劃，以及臨海地皮的地

積比率問題等，包括屏風樓問題對居民生活質素之影響。  
 
 
 
提出動議者  
陳特楚、葉國謙、陳學鋒、陳捷貴、  
陳財喜、李志恒、張翼雄、盧懿行  
 
文件提交人  
陳特楚、陳捷貴、陳財喜、陳學鋒、李志恒、張翼雄、  
葉國謙、盧懿行、鍾蔭祥、文志華、李應生、葉永成  
 
日期︰ 2008 年 11 月 4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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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 
中西區區議會會議  
跟進問題︰  
 
 

要求政府交待西區海濱長廊規劃的方案  
 
 本人接獲市民投訴，對政府禁止公眾在西區海旁進行垂釣活

動的做法深感不滿，其實維港沿岸的土地應與民共享，不應限制市民

在此進行有益身心活動的權利。實際上現時有很多市民均在假日於維

岸海堤範圍垂釣，享受餘暇。  
 
1.  請簡介上述禁止市民大眾在維港海旁垂釣的法例內容？此條例

源於何處？執法方面屬那一個部門負責？  
2.  據悉現時有很多愛好垂釣人士仍熱衷在維岸海堤範圍進行此類

活動，為何政府不取消上述與實況脫節的陳舊法例，盡快『還

港於民』？  
 
 另外，本人亦接獲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的社區大使隊與城

市規劃行動組的電郵來函查詢，內容涉及西區貨物起卸區的使用及營

運情況，請有關部門一併解答或回應下列問題︰  
 
1.  碼頭租金收入與營運成本是否符合經濟效益？  
2.  碼頭實際的使用率及出租率有多少？  
3.  是否需要佔用如此大量的公地作為西區貨物起卸區？  
4.  是否需要公帑補貼商業運作，即長期用作存放商品如食油？  
5.  起卸區是否可以設置固定設施，如油管及大油筒作存放食油？  
 
 
 
 
 陳特楚  
 2008 年 12 月 5 日  
 



中西區區議會文件第 6/2009 號附件二  
 
 

要求政府交待西區海濱長廊規劃的方案  
 

 

發展局、規劃署、地政總署港島西及南區地政處及漁農自然護理署的綜合回覆︰ 

 
 謝謝   貴秘書處  11 月  21 日來信。就中西區區議會提出有關西

區海濱長廊規劃方案的提問，本局和規劃署及漁農自然護理署回覆如下：  
 
問題 1: 活化和優化維港兩岸，供市民大眾享用，一直是政府致力的

目標。行政長官在  2008-09年的《施政報告》，承諾盡快落

實美化及活化維港。我們會就優化海濱的方案諮詢區議會、

共建維港委員會及公眾，務求早日開放海濱用地予公眾享

用。歡迎   貴區議會提出優化中西區海濱的建議，我們會

慎重研究這些建議的可行性。  
 

問題 2: 為回應公眾訴求，加快開展美化海濱的工作，發展局會成立

專責小組，協調有關海濱的長遠及短期規劃、土地事宜。該

專責小組會與區議會緊密合作，聽取議員及公眾的意見，以

及解答有關提問。如上所述，我們會就優化海濱的方案諮詢

區議會、共建維港委員會及公眾，亦歡迎   貴區議會提出

具體可行的建議。  
 

問題 3(i)及
3(ii):  

「 西 環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」 的 土 地 是 以 臨 時 撥 地 ( 編 號 ：

GLA-THK1080 及 GLA-THK1130) 及 永 久 撥 地 ( 編 號 ：

GLA-HK429)的形式撥給海事處。「西環公眾貨物裝卸區」

在《堅尼地城及摩星嶺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/H1/16》
上劃作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公眾貨物裝卸區」。該公眾

貨物裝卸區的使用情況及運作監管由海事處負責。有關「西

環公眾貨物裝卸區」的用途及使用情況，海事處已於 2008
年 12月 1日回信中詳細答覆。  
 

問題 3(iii):  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內的四個空置碼頭，由漁農自然護理署

管理，原專為循海路供應批發市場的副食品作落貨之用，但

由於過往十數年間副食品的海路來貨大幅減少，且海面較為

洶湧，所以這些碼頭近年均為空置，現時並未有行商租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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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理解   貴區議會對使用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的關注，

如開放臨海地方供公眾休憩等。惟開放碼頭或臨海用地，必

須考慮公眾安全。為保障公共衛生及更有效監控鮮活副食品

的安全，現時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採取了登記制度，只有與

市場運作和批發業務有關的人士，如買家、行商及其僱員，

方會獲發入場證。再者，市場乃特別設計作批發用途，運作

非常急促繁忙，進出車輛眾多，或會對公眾構成危險。加上

碼頭海面洶湧，如考慮開放作休憩用途，如釣魚等，必須在

確保公眾安全的前提下進行。開放碼頭範圍作其他用途將須

認真考慮以上各點。有關部門會詳細探討開放碼頭的各種可

行方案，並歡迎    貴區議會提出具體意見。  
 

問題 4: 改善及美化海濱環境、闢設連綿不斷的海濱長廊，以及提供

更多位於海旁的公共空間是政府在美化維港工作上的整體

規劃方向。以港島西區為例，部分海濱地帶已劃作「休憩用

地」供發展公園及海濱長廊之用，而在海旁設置公眾設施（如

抽水站及排污設施等）均須配合有關的規劃意向，在工程設

計上須包括美化環境措施，並闢設綠化空間供公眾享用。政

府在發展海濱用地的同時，亦會考慮興建所需的基建設施，

如連接海濱用地和腹地的行人通道設施，包括高架行人通道

和隧道等，從而推動該區的基建及經濟發展。  
 
明年的政府基建開支，除了大型基建外，小型工程的整筆撥

款，將由 68億增加至 76億，創造 1.2萬個短期職位。這些工

程包括海濱美化及翻新工程，例如觀塘公眾貨物裝卸區臨時

海濱長廊、大埔及屯門碼頭以東海濱公園翻修工程等，對推

動就業和促進經濟發展是有正面作用的。  
 
(二○○八年十二月五日收到 ) 
 
 
 
 
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 
二○○九年一月  
 
 



 
 
 
 

中 西 區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6/2009 號 附 件 三  
 
 

要 求 政 府 交 待 西 區 海 濱 長 廊 規 劃 的 方 案 (附 件 一 ) 
 

 

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的 回 覆 ︰  

 

有 關 公 眾 在 西 區 海 旁 垂 釣 活 動 事 宜 ， 現 回 覆 如 下 ﹕  

 

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負 責 執 行 漁 業 保 護 條 例 (香 港 法 例 第 171章 )， 主 要 負 責 執 法

打 擊 破 壞 性 捕 魚 活 動 。 根 據 上 述 條 例 ， 任 何 人 不 得 使 用 有 毒 物 質 、 炸 藥 、

電 力 、 挖 採 和 抽 吸 器 具 等 破 壞 性 的 捕 魚 方 法 ， 否 則 即 屬 違 法 。  

 

根 據 附 件 一 提 供 的 資 料 ， 在 西 區 海 旁 進 行 垂 釣 活 動 並 沒 有 觸 犯 漁 業 保 護 條

例 。  

 
(二 ○ ○ 八 年 十 二 月 十 六 日 收 到 ) 
 
 
 
 
中 西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二 ○ ○ 九 年 一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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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事處的回覆︰  

 

 
要 求 政 府 交 待 西 區 海 濱 長 廊 規 劃 的 方 案  

 
多 謝 貴 區 議 會 12月 15日 的 來 信 收 悉。就信中挾附文件所提及的有關

問題，我 們 回 覆 如 下 :  
 

 西 區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(裝 卸 區 )是 一 項 公 共 設 施 提 供 給 本 地 躉 船 及

貨 艇 和 內 河 船 隻 裝 卸 貨 物，在 1981年 啟 用，並 由 海 事 處 根 據 相 關 法 例 管 理 。

裝 卸 區 共 有 29個 停 泊 位 。 開 放 時 間 為 每 天 上 午 七 時 至 晚 上 九 時 ， 上 午 時 段

較 為 繁 忙 而 下 午 時 段 較 少 貨 物 裝 卸 活 動 。  
 

 裝 卸 區 是 港 口 貨 運 操 作 的 重 要 一 部 份 ， 亦 是 物 流 供 應 鏈 重 要 的 一

環 ， 為 港 口 使 用 者 、 物 流 營 運 商 提 供 了 較 為 廉 宜 的 選 擇 。  
 

 該 裝 卸 區 為 運 輸 及 相 關 行 業 提 供 約 800 個 各 種 職 位 ， 當 中 包 括 船

員、運 輸 工 人、貨 車 司 機 和 公 司 職 員。處 理 貨 物 種 類 包 括 副 食 品 (油、鹽 )、

建 築 材 料 和 一 般 雜 貨。裝 卸 區 內 約 有 6家 運 輸 公 司 為 長 洲、南 丫 島、坪 洲 和

其 它 離 島 居 民 提 供 了 重 要 的 貨 運 服 務 。  
 

 總 括 來 說 ， 公眾貨物裝卸區為繁忙港口操作提供有力支援外，在

就業方面，特别是低技術職位及香港的經濟發展，也實在功不可沒。  
 

 除 了 預 留 3個 停 泊 位 作 興 建 地 鐵 西 延 線 ， 海 事 處 已 於 今 年 5月 完 成

西 區 裝 卸 區 停 泊 位 公 開 招 標 。 在 該 次 招 標 中 ， 海 事 處 共 接 獲 30份 標 書 競 投

西 區 裝 卸 區 的 23停 泊 位 。 由 此 可 見 ， 市 場 對 西 區 裝 卸 區 的 停 泊 位 的 需 要 非

常 殷 切 。  
 

  政 府 計 劃 在 2011年 關 閉 觀 塘 及 茶 果 嶺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。 在 今 年 11
月 初 ， 海 事 處 曾 邀 請 這 兩 區 經 營 者 選 擇 其 他 六 個 裝 卸 區 停 泊 位 作 搬 遷 之

用 。 不 過 ， 沒 有 任 何 經 營 者 選 擇 西 區 裝 卸 區 。 海 事 處 隨 後 在 11月 14日 把 全

部 六 個 裝 卸 區 的 空 置 停 泊 位 作 公 開 投 標 ， 我 們 現 正 處 理 有 關 標 書 。  
 

AT-EOI(DC) -要求政府交待西區海濱長廊規劃的方案(第6-2009附件四)-5083.doc 1



AT-EOI(DC) -要求政府交待西區海濱長廊規劃的方案(第6-2009附件四)-5083.doc 2

 有 一 點 我 們 要 澄 清 的 是 ， 政 府 並 沒 有 指 定 觀 塘 及 茶 果 嶺 裝 卸 區 的

經 營 者 遷 往 西 區 裝 卸 區 。 我 們 鼓 勵 這 兩 個 裝 卸 區 的 經 營 者 在 2011年 之 前 遷

往 其 餘 六 個 裝 卸 區 的 空 置 停 泊 位 ， 西 區 裝 卸 區 只 是 他 們 可 以 選 擇 之 一 。 事

實 上 ， 除 了 觀 塘 及 茶 果 嶺 兩 個 裝 卸 區 外 ， 其 餘 六 個 裝 卸 區 的 空 置 停 泊 位 ，

包 括 西 區 裝 卸 區 ， 均 會 經 由 公 開 招 標 批 予 有 興 趣 的 經 營 者 競 投 。  
 

至 於 陳 特 楚 議 員 所 提 交 的 問 題 ， 與 先 前 海 事 處 接 獲 明 愛 莫 張 瑞 勤

社 區 中 心 的 社 區 大 使 隊 與 城 市 規 劃 行 動 組 相 同 的 問 題 。 現 綜 合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各 裝 卸 區 的 範 圍 是 根 據 香 港 法 例 第 81B章 港 口 管 制 (公 眾 貨 物 裝 卸

區 )(綜 合 )刋 憲 確 立 。 裝 卸 區 內 大 概 劃 分 三 大 部 分 ： 操 作 區 、 行 車 線 及 後 勤

區 ， 這 些 設 立 是 有 實 際 的 需 要 。 為 方 便 裝 卸 貨 物 ， 營 運 商 可 以 在 裝 卸 區 內

設 置 裝 卸 貨 物 的 工 具 ， 例 如 吊 機 等 。 全 港 最 大 的 兩 間 食 油 入 口 商 均 在 西 區

裝 卸 區 操 作 ， 他 們 為 全 港 大 小 酒 樓 食 肆 提 供 食 油 ， 佔 市 場 供 應 量 約 70%。

為 了 方 便 裝 卸 ， 有 關 營 運 商 需 要 設 置 油 管 ， 以 提 升 其 成 本 效 益 。 西 區 公 眾

貨 物 裝 卸 區 停 泊 位 是 經 公 開 招 標 批 予 業 界 使 用 ， 所 有 經 營 者 都 是 以 市 場 價

格 競 投 停 泊 位 。 其 他 岸 上 收 費 則 根 據 相 關 法 例 徵 收 。 所 以 並 不 存 在 公 帑 補

貼 商 業 運 作 的 問 題 。  

 
(二○○八年十二月二十四日收到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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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政府交待西區海濱長廊規劃的方案  
 

發展局的回覆：  
 
 就附件一的跟進問題，本局及規劃署、漁農自然護理署已於上述信

件詳細解釋西區貨物起卸區的情況，海事處亦已另行回覆。有關海旁垂

釣事宜，請參閱漁農自然護理署及康樂及文化事務署的回覆。  
 
（二○○九年一月六日收到）  
 
康樂及文化事務署的回覆：  
 
 就上述文件所提出有關在西區海旁進行垂釣活動的跟進問題，康樂

及文化事務署（康文署）的回覆如下：  
 
 現時，由康文署管理的西區海濱長廊只有西區公園體育館對出的一

段休憩用地，而本署亦無任何限制場地使用者在海濱公園進行垂釣活

動，惟進行垂釣活動的人士，需小心使用釣魚用具，以免妨礙他人或導

致任何人受傷。  
 
 
（二○○九年一月六日收到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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